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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113學年度代理專任運動教練甄選 

報名表 
 

 准考證號碼： 
 

姓名  性 別 □男 □女  
 
 
 
 

相 片 

（最近 3 個月內正 

面2吋半身脫帽照

片） 

出生 

日期 

 國民身分證  

統 一 編 號 

         

 

地址 
郵遞區號□□□-□□□ 

 

聯絡 

電話 

（0） 

（H） 

（手機） 

緊急聯絡人 

姓名 
 

緊急聯絡人 

電話 
 

 

E-mail  最高學歷  

 
 
經歷 

服務單位 起迄日期 職稱 工作項目內容 

    

    

  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報 
名 
審 
核 
程 
序 

◎應備下列報名文件及各項證件正本及 A4 影本乙份（依序排列裝訂），影本繳交 

備查，正本驗畢當場發還： 
（ ）1.准考證（貼上最近 3 個月內 2 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)  

（ ）2.各項證件影本 

（ ）國民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 

（ ）最高學歷證件正、反面影本 

（ ）符合報考運動種類之專任運動教練證影本或證明相關文件（ 級） 

（ ）退伍令或免服兵役證明影本（無則免附） 

（ ）3.切結書 

（ ）4.委託書（無則免附） 

 

一、資格審核 （ ）合格 （ ）不合格 

（ ）證件不齊，不予報名 
審核人員 

核章 

 

 

二、領准考證核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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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113學年度代理專任運動教練甄選 

准考證 
 

准考證號碼  

 

相 片 

(最近 3 個月內 2 

吋 

正面半身脫帽照

片) 

姓 名  

國 民 身 分 證 

統 一 編 號 

          

甄試注意事項： 

一、甄選報到時間 

   第 1 次甄選：114 年 1 月 7 日(星期二)下午 13 時 30 分報到。 

   第 2 次甄選：114 年 1 月 9 日(星期四)下午 13 時 30 分報到。 

   第 3 次甄選：114 年 1 月 13 日(星期一)下午 13 時 30 分報到。 

二、試場及甄試流程於應考當天公布。 

三、甄選時請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准考證到本校報到，逾時未報到者以棄權論。 
四、逾時未報到及甄試開始經唱名 3 次仍未到者，該項成績以零分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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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
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113學年度代理專任運動教練甄選 

 

切結書 
 

本人 報考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113學年度

代理專任運動教練甄選，如有虛偽陳述或所附資料文件不實，除

取消錄取資格外，並願負偽造文書之刑事責任暨放棄先訴抗辯權。

如蒙錄取而無法於簡章規定期限內繳交體檢表或其他相關證

明文件，本人同意無條件放棄錄取資格。 特此切結 
 

 
 
 

立書人： （簽章） 
 

 
 
 
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

住址： 

 

 

電話： 
 
 
 
 
 
 
 
 
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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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

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113學年度代理專任運動教練甄選 

委託書 
 

本人             因故無法親自前來辦理報名，特委託 

(姓名)____________ 代為申辦，並接受其申辦結果無任何疑義。 

此 致  

 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

 

委託人（立書人） 
 

姓名：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 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

戶籍地址： 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
     受委託人(受委託人須攜帶身分證明文件) 
 

姓名：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 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

戶籍地址：  

聯絡電話：  

與委託人之關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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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 

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代理專任運動教練甄選 

成績複查申請表 

 
申請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

 

准考證號碼： 姓名： 

聯絡電話:（  ） 

手機： 

科     目 複查結果 

 
 

 
※複查時間： 

第 1次甄選：114 年 1 月 8 日(星期三) 上午 8時至 10 時。 

第 2次甄選：114 年 1 月 10 日(星期五) 上午 8時至 10 時。 

第 3次甄選：114 年 1 月 14 日(星期二) 上午 8時至 10 時。 

※應考人如對應試成績有疑義，應親持申請書向本校教務處提出申請，逾期不受理，並以一

次為限。 

 

 

考生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